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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六題：香港金融管理局對虛擬銀行的政策 

2017 年 12月 13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振英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書面答覆： 

 

問題：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二零零零年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的

指引（《指引》（二零零零年版）），表明金管局「不反對虛擬銀行在香港成

立」，條件是該等虛擬銀行必須符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相同的審慎準則。

然而，該局於今年九月公布推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的舉措，而其中

一項是「引入虛擬銀行」，當中金管局表明「歡迎將虛擬銀行引入香港」，

並會諮詢銀行業以檢討及修訂《指引》（二零零零年版）。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自《指引》（二零零零年版）發出至今的 17年期間，金管局分別接

獲和批准多少宗經營虛擬銀行的申請；獲准經營的虛擬銀行的業務規模、

服務類別和成本效益為何，以及它們當中有多少家目前尚在營運； 

 

（二）金管局基於哪些考慮因素，將其對虛擬銀行在港成立的取態，由二

零零零年的不反對改為今年九月的歡迎；該局在改變取態前，有否諮詢銀

行業人士的意見；若有，詳情及所得意見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鑑於金管局網站上的「認可指引」網頁（修訂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

一月十八日）可超連結到一份名為《認可虛擬銀行指引》（《指引》（較新

版本））的文件，而該文件第二段指出，《指引》（較新版本）已取代《指

引》（二零零零年版），為何金管局仍於今年九月表示會諮詢銀行業界以檢

討和修訂《指引》（二零零零年版）；及 

 

（四）鑑於《指引》（二零零零年版）訂明，海外註冊機構申請設立虛擬

銀行的條件之一是該等機構的資產總值必須超過 160 億美元，但《指引》

（較新版本）只要求該等機構維持其股本不低於三億港元的最低水平，金

管局在決定把虛擬銀行的資本要求大幅降低前有否就此諮詢銀行業人士

的意見；若有，詳情及所得意見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現行《銀行業條例》下只有一種銀行牌照，換言之虛擬銀行的發牌條

件與一般銀行的發牌條件相同。不論是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只要符合條

例訂明的財務及審慎監管要求，都可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申請銀

行牌照。儘管如此，鑑於虛擬銀行的運作模式與傳統銀行存在差別，金管

局於二零零零年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闡釋《銀行業條例》下的

發牌準則會如何應用於虛擬銀行的發牌申請。該指引及後被納入為金管局

就整體銀行發牌政策而發出的《認可指引》內的其中一個章節。 

 

  金管局於二零一二年經諮詢銀行業界後，修訂進入香港銀行業市場的

整體發牌準則，包括取消與客戶存款和資產總額相關的要求。在《銀行業

條例》相關修訂獲得立法會通過後，金管局對《認可指引》作出修改，而

《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亦須相應作出一些修訂，但就如何按照發牌準則

處理虛擬銀行的發牌申請而言，金管局仍然沿用二零零零年指引內的原

則，並沒有作出任何改變。 

 

  自《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於二零零零年發出後，多家已根據《銀行

業條例》獲得認可的機構（認可機構）曾與金管局探討將原有業務轉型至

與虛擬銀行相近的經營模式，主要提供零售銀行服務。當中有一家持牌銀

行最終落實此業務轉型計劃，但基於商業考慮，有關銀行及後已沒有再採

用此模式繼續經營。至於其他向金管局申辦新銀行牌照的個案當中，並沒

有涉及採取虛擬銀行的營運模式。 

 

  《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在二零零零年發出時適值科網熱潮，不少公

司都提出設立虛擬銀行的建議。鑑於虛擬銀行的運作模式屬較新概念，當

時金管局的取態較為審慎，只表示若虛擬銀行能符合當前的發牌準則，金

管局不反對虛擬銀行在香港成立。隨着近年金融科技發展迅速，海外經驗

顯示，不設實體分行的虛擬銀行在商業上和技術上已變得成熟。考慮到虛

擬銀行的出現能促進金融科技發展，為客戶帶來新體驗，並有助落實普及

金融，金管局今年九月公布檢討列於《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內有關處理

虛擬銀行發牌申請的原則，期望能在香港引入虛擬銀行，為市民提供更多

選擇之餘，亦有助香港擁抱金融業的科技創新。 

 

  虛擬銀行和傳統銀行的業務同樣涉及向公眾吸納存款。有意成立虛擬

銀行的機構必須具備充足的財務實力及風險管理制度，才能保障一眾存戶

的利益。金管局無意為虛擬銀行修改現時的發牌準則，惟會因應虛擬銀行



的獨有特性及風險，對《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作出合適的修訂，使有意

申請開設虛擬銀行的機構更了解現有發牌準則會如何適用於虛擬銀行的

情況。在檢討指引的過程中，金管局會諮詢銀行和科技業界的意見。 

 

 

完 


